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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民法典》为框架，围绕离婚财产分割制度的规范结构、实践适用问题展开分析。重点探讨离婚

财产分割的基本原则、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范畴，以及股权、房产、投资性财产等特殊资产的具体分割

规则。研究发现，离婚财产分割制度以意思自治为基础，兼顾实质公平原则，构建起尊重协议自由、保

护婚姻关系中弱势方与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规范体系，同时设置了针对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的制裁机

制，保障财产分割程序公正。同时，该制度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清晰指引，能有效化解离婚财产纠纷，对

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保障社会公平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面对如今财产形态越发多元化的新挑战，

相关规则与配套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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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divorce property division system. It focuses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ivorce property division, the scope of identification of joint property of hus-
band and wife,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division rules of special assets such as equity interests, real 
estate and investment propert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ivorce property division system is based 
on the autonomy of will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rinciple of substantive fairness, establishing a 
normative system that respects the freedom of agreement and protects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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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s of the vulnerable and innocent parties in marriage. Meanwhile, it sets up a sanction mecha-
nism against acts such as concealing and transferring property to ensure the procedural justice of 
property division. In addition, the system provides clear guidance for judicial practice,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solve divorce property disput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
ity of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safeguarding social fairness and order. However, in the face of new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forms of property, relevant rules and supporting 
mechanisms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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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离婚已逐渐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在离婚程序所涉

及的诸多问题中，财产分割因其关系到双方切身利益而日益成为争议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已废止)基础上对离婚财产分割制度作了系统整合与

完善，搭建起更加与时俱进的制度，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当前财产形态日趋多元复杂，尤其

是股权、房产、投资性资产等高价值财产的分割，在具体法律适用中仍存在诸多难点。离婚财产分割之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争议，并不是因为相关规则本身不够系统，而是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意思自

治、商事外观和实质公平这三项核心价值的适用顺序没有理清。要妥善解决不同类型财产的分割纠纷，

就需要确立一个清晰的适用层级：首先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次以商事外观作为法定边界，最后以

实质公平作为必要时的矫正和补充。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财产形态中做到公平合理，也才能真正实

现婚姻财产制度的立法目的。系统讨论离婚财产分割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和具体裁判规则，梳理不同

财产的分割方式，围绕上述核心观点展开论证，既可以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也有助于推动婚姻财产制

度的不断完善。 

2. 离婚财产分割的含义和原则 

离婚财产分割，是在婚姻关系解除时，依法将夫妻共同财产划分归双方各自所有的行为。《民法典》

确立了夫妻共同财产制，明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原则上为夫妻共同所有，同时以具体列举与

概括规定相结合的方式界定其范围。法律还规定了两种分割方式：一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协议分割，二是

协商不成时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的判决分割。[1] 
根据《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离婚财产分割方面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 夫妻平等、照顾弱势群体和无过错方权益。离婚案件中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需以性别平等为前提，

同时遵循照顾弱势群体、保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原则。这一原则的适用，是通过对女方这类实践中往

往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予以适度倾斜，弥补由历史及社会层面因素带来的权利失衡，最终实现实质公平。

此外，针对孕妇、老年人、残疾人，以及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等存在特殊困难的主体，在财产

分割环节也应给予相应的照顾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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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便生活且尊重当事人自治。在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不应减损财产的实际效用与经济价值。对

生产资料的分割，应尽量分配给能更好发挥其作用的一方；对生活资料的分割，则应考虑个人的职业或

生活需要。对于不可分割的财产，可根据实际需要判归一方所有，并由取得方按财产价值给予另一方相

应补偿。同时，双方可通过协议约定财产归属，该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在离婚分割时，只要协

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损害他人权益，司法即予以尊重。这既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也有助于

减少争议、平和解纷。 
(3) 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夫妻共同财产不包括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分割时不

得将此类财产纳入范围，也不得借此损害第三方正当利益。实践中，需明确财产权属，区分个人专属财

产、家庭共有财产等；不得以离婚分割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权益；涉及与他人共有的财产，应先析产

或经同意后再处理夫妻份额。该原则体现了物权区分与合同相对性的法律精神，法院在审理中也会主动

审查是否损害第三方利益。 
(4) 一方个人财产消耗不予补偿。该原则指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因共同生活需要而正常消

耗、毁损或灭失的，另一方无需补偿。其法理基础在于婚姻共同生活的本质，避免夫妻间就日常消耗进

行繁琐清算，符合家庭伦理与司法效率。但应注意，如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财产损失，或财产已转化

为共同投资，则不适用此原则。 

3. 离婚共有财产的分割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分割的是共有财产，私有财产归各自所有。所以，在进行

离婚财产分割的时候分割的只能是共有财产。 

3.1. 分割的范围与规则 

离婚时需明确区分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及家庭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包括婚前财产及婚后依法或

依约定属于个人的财产。家庭共同财产中属于夫妻共有的部分应予以析出。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由《民

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划定，此外，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与自然增值外，一

般视为共同财产；婚后父母为双方购房出资，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或约定不明则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

与(明确赠与一方除外) [2]。对财产性质难以认定的，主张权利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无法举证或无法查

实的，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确立了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基本准则：首先由夫妻双方协商拟

定分割方案；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法院则结合财产的实际状况，依照照顾弱势群体和无过错方权益的

原则作出判决。这一规定既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为司法裁量划定了清晰导向，尤其强调在财产分

配中，要着重保障处于相对弱势的妇女的合法权益。第二款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具有特

殊属性的财产权益，应当依法予以保护。这体现出立法对农村居民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特别关注，要求

财产分割过程中兼顾权利的稳定性与实际执行的可行性。针对具体财产类型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还对特殊

财产作出了细化规定。例如，处理军人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时，计算其中的夫妻共同财产

部分，可先将费用总额除以对应计发年限得出年平均值，再乘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所得数额即为

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计算方式既认可了此类财产的特殊性质，又切实保障了非军人配偶的合法权益，也

彰显出法律在技术层面对复杂财产分割问题的应对与解决能力。 

3.2. 具体形式的财产分割 

1. 公司、合伙及独资企业财产分割以及投资性财产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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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因离婚而分割财产时，共同财产中往往会存在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和独资

企业等经济组织中的出资，除了正确适用婚姻法以外，还必须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原则和精神保持一致[3]，否则可能导致分割行为无效或面临法律风险。同样，《婚姻家

庭编解释(一)》对如何进行这方面的财产分割作出了具体规定，在进行这方面的财产分割时必须严格按照

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来执行，否则将视为无效甚至是违法。同时，《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七十二条明

确离婚时涉及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若当事人无法

协商一致分割，且按当前市价直接分配存在困难、难以操作的，法院可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当事人所持

的份额比例进行分割。这一规则主要应对两类困境：一是资产价值难以公允确定，如未上市股份因缺乏

公开市场而估值复杂；二是资产价格波动剧烈或处置受限，如股票处于限售期。此时，强行折价补偿可

能显失公平，故法律允许进行物理上的份额分割。司法实践中，对于上市公司股票，法院可能直接判决

双方按比例分割股数；对于未上市股份，则可能判决双方按份共有，或结合初步评估结果进行补偿。值

得注意的是，法院正通过强化财产调查、引导专业评估等方式，力求在分割前对财产价值有更准确的把

握，“按比例分配”实为保障分割程序能够进行的兜底性规则。当事人需注意，按此方式分割后，需自行

承担资产后续的涨跌风险。 
2. 房屋处理问题 
离婚纠纷中，夫妻双方就共同所有的房屋分割无法协商达成一致时，法院可采取竞价、折价补偿或

拍卖变卖三种方式处理。司法实践中，若双方均无能力支付房屋折价款，或是案涉房屋存在变现困难的

情形，法院可判决离婚后双方对该房屋按份共有，以此平衡双方财产权益，实现实质公平。针对尚未取

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法院一般仅对房屋使用权作出处理，暂不判定所有权归属；若房屋分割行为可能

危及一方的基本居住生存权益，法院还可依据公序良俗，暂不支持当事人的分割主张。夫妻承租的房屋

因涉及第三方权益，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不能直接进行分割，但房屋承租权可依法处置。对于双方均具

备承租资格的公房，可判决由一方承租，承租方向另一方支付适当经济补偿，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判令双

方分别租住；若能通过另行调配房屋等方式解决双方住房问题，法院亦可予以准许。 
现实生活中，父母为子女购房的情况非常普遍，子女双方的父母往往是购房的实际出资人，然而产

权往往登记在子女名下。如果婚前出资并将房产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通常认定为对子女个人的赠与，

法律争议较小。在离婚房产分割司法实践中，争议最为集中的是婚后父母出资的情形。《婚姻家庭编解

释(二)》第八条，对该类房产分割问题的处理规则作出了进一步明确细化。该司法解释区分了不同的出资

情形，其中针对婚后一方父母全额出资为子女购房的情况，若父母未作出赠与夫妻双方的明确意思表示，

夫妻离婚分割财产时，法院可判决案涉房产归出资方子女个人所有。同时法院会综合考量夫妻共同生活

时长、生育子女情况、离婚中的过错情形，以及双方对家庭的实际贡献等因素，进而判定是否需对另一

方给予经济补偿，并确定相应的补偿数额。该条规范重心在于就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所购房产在离婚时

的价值分配提供相应考量因素。现有理论因割裂了父母出资行为与夫妻共同财产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

无法对本条规范作出周全且自洽的解释。应当以“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的出资，推定为对子女夫妻双方

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为核心理论基础；当该解除条件部分成就时，将产生即发生父母出资价值部分返还

请求权和剩余房产价值离婚分割的双层法律效果[4]。其二，婚后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是双方父母共同

出资为子女购置房产，若各方未作出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法院会以出资的来源与实际比例为判定基础，

结合婚姻关系存续的具体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判令房屋归一方所有，同时由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向

另一方支付合理的经济补偿[5]。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父母购房出资性质的约定边界，理论与实务界存在

核心分歧：主流裁判观点认为，父母可依意思自治通过约定明确出资为赠与或借贷，仅在无约定或约定

不明时才适用赠与推定规则；但对立观点提出，现行司法解释体系仅允许父母在赠与框架内选择受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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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并未赋予其约定出资性质的自由，实质上排除了将出资约定为借贷的法律空间。[6] 
此外，实践中还有一种常见情况：一方父母在子女婚后出资购房，且产权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这

种情况一般认定为父母对夫妻双方的赠与，所涉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分割财产时，若一方主张

该出资实为借款，并向法院提交借条等证据，法院会对此审慎审查。审查重点不单是借条本身，还会综

合考量借款合意是否在出资当时真实形成、相关证据的形成时间与背景等因素，不会仅凭形式上的借据

简单作出认定。 
3. 遗产的处理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若在离婚诉讼时尚未在其他继承人

之间进行实际分割，则法院无法在离婚案件中直接处理该遗产。此时，法院会向请求分割的另一方释明，

告知其需先行完成继承程序，待遗产份额确定并实际取得后，再另行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此规定

的原理在于，尚未分割的遗产属于继承期待权，其最终能否取得、取得多少均处于不确定状态，不符合

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关于“权属明确”的前提条件。强行处理会侵犯其他继承人的权利，并使程序复杂化。

一旦该遗产在婚姻存续期间被实际继承，除非遗嘱明确只归一方，否则所得财产即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主张分割的一方应注意，后续提起的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受三年普通诉讼时效的限制。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明确继承权系继承人的法定身份权利，可由继承人自行决定接受或

放弃，该权利本身并非夫妻共同财产范畴，仅当遗产实际分割、继承人取得具体财产权益后，才会依据

财产取得时间认定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若遗产在离婚后才完成实际分割，该财产则属于继承人个人

财产，前配偶无权主张分割。同时需区分诉讼时效适用情形，若因一方隐藏、转移已实际继承的遗产导

致离婚时未分割，另一方发现后请求再次分割的，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诉讼时效三年自

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若仅为离婚时客观未分割的遗产，主张分割则不

受普通诉讼时效限制，可随时起诉。此外，遗产继承还需遵循《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权利义务

概括承受原则，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的税款、债务需由继承人清偿，这也是离婚诉讼中无法直接处理未

分割遗产的重要原因，唯有遗产分割后，实际取得的财产价值与相关债务明确，才能符合夫妻共同财产

分割的客观条件。 

3.3. 妨碍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应当承担的责任 

离婚过程中，社会上存在，隐藏、转移、毁损等妨害公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为了保护双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针对离婚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设立了明确的规则。若

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共同债务妄图侵占对方财产的行为，离婚分割

财产时，法院可依法判决其少分甚至不分共同财产。即便离婚后另一方发现上述行为，仍有权起诉请求

再次分割该财产。此外，针对这类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法院可对行为人采取相应制裁[7]。除此之外，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若一方实施上述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即便双方未进入离婚程序，另

一方也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向法院请求婚内析产，该规则删除了原司法解释中“不损

害债权人利益”的限制条件，拓宽了财产权益的事前救济路径。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财产造成另一方

损失的，离婚时受损方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对于财产性质无法分清的，主张为个人财产的一方需承担举

证责任，举证不能的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进一步防范财产隐匿行为。[8] 

4. 结语 

离婚财产分割是婚姻关系终止后的核心法律议题，既关乎当事人财产权益，也承载着家庭伦理与社

会公平的价值导向。《民法典》搭建的制度体系，以夫妻平等、照顾弱势群体和无过错方等为价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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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协议优先、判决补充原则，明确股权、房产等复杂财产的分割规则，同时通过少分或不分财产的制

裁方式，规制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保障分割公平。这一制度适配夫妻共同财产多元化的现实，通过

保护弱势方、惩戒过错行为实现形式与实质正义的统一，也为司法裁判提供了明确依据，能有效化解财

产纠纷、维护婚姻解体后的秩序稳定。该制度契合夫妻共同财产多元化现状，确立层级化价值适用规则，

能保护弱势方、惩戒过错，实现正义统一。为此，立法上应出台裁判指引，明确价值适用标准，细化特殊

财产与新型财产规则，完善父母出资购房规定；司法上建立专业评估机制，强化财产调查，细化公平适

用原则，完善析产衔接机制，同时开展普法引导，形成治理合力。 
社会经济发展催生的新型财产形态与家庭结构变化，给离婚财产分割制度带来新挑战。未来需在现

有框架下细化新型财产分割标准、完善举证与救济规则；而离婚财产分割的公平实现，更需要法律完善

与当事人理性协商、尊法守法的意识相结合，让法律规范与社会共识形成合力，真正实现这一领域的公

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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